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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以时间、责任为尺度，以质量、材料为重点，以早日拿出成果为目的，力争在短时间内拿

出二稿。进一步丰富志书内容，增大容量，上档次，上质量，更新观念，振奋精神，进一步全

身心地努力工作。对志稿大胆编写、认真审查、细致修改，在内容的多、准、实、土、特上狠

下功夫。既大胆放手、丢掉拐棍、阔步前进，又精雕细刻、认真镂造；审慎选审、改、撰(写)

并举，搜、议、印(证)共进，集思广益，稳步前进。

至4月14日，审改初稿工作结束，整理出志书二稿。是日召开第五次全体编辑会议，

就一些技术性问题再次进行了协商、讨论。邀请有关领导和了解史实的老干部进行座谈，

就二稿中的部分历史事件等征求意见，使志稿日臻完善。接着全体同志集中精力，进一步

修改、审议、讨论，复写出送审稿(三稿)，并着手对概述、附录与后记等部分进行深加工。

至6月28日，全部志书送审稿整理、修改完毕。全书计29卷，114章，60多万字。

8月8日，成立了由镇党委书记黄琨任组长，副书记刘永林任副组长的审稿机构。镇

志办主任仝文超，副主任吴新来具体组织审定志稿工作。并先后邀请县志办王廷良，王洛

山、魏元朝等领导同志，镇机关老干部王志生、党新奎，源中街老干部陈广生、王振基，仓库

街支书贾秀珍，以及农经、乡镇企业、村镇建设办公室、财政、金融、工商、税务、物价、工交、

邮电、文教卫生、科技、组织、宣传、兵、青、妇、公、检、法、司等各条战线的有关人员参加评

审。经过近三个月的奋战，对镇志送审稿进行了评、审、修、改、增、补、更(正)等方面的处

理，使《源潭镇志》更趋丰满、完善。至1995年10月10日，全面审稿工作结束，经镇党委、

政府和县志办同意定稿出书。

在编写和出版印刷镇志的过程中，专家学者、有关领导、社会各界给予我们大力支持。

尤其是县史志办领导王洛山同志，自始至终亲临指导工作、主持编辑会议、培训队伍、提供

资料、编写审修稿件等，寒暑不顾，风雨无阻。在此，我们代表全镇人民向诸位表示衷心的

感谢!

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加之某些条件限制，书中遗漏和错讹之处在所难免，敬请广大读

者批评指正。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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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南古镇，闻名中原，俗有“小汉口”之美誉，素有唐河“北粮仓”之称。编史修志，继往

开来，名镇更加绚丽多彩。源潭镇志出版行世，众望所归，诚堪庆贺!

中华民族素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。古有“治天下以史为鉴”的名言。中华人民共和

国建立后，毛泽东、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多次倡导修志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党中央

又号召研究国情，地情，编纂地方志，向人民进行历史教育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

育，这足以说明编修地方志的意义和作用。
、

《源潭镇志》的编纂工作，由于历届镇党委、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；县史志办领导及编

辑同志的鼎力相助。镇直各部门，各村委积极配合，全体修志人员通力协作，编纂办公室

的同志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。在修改、校勘、印刷出版过程中，又蒙专家，学者和一些老同

志的热诚帮助，使志书内容更臻完善。我们代表中共源潭镇党委、镇人民政府，谨向为《源

潭镇志》倾注过心血，做出过贡献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敬意和感谢!

本志以继承历史，反映现实，服务四化，有益后世为宗旨，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

场观点，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，立足当代，详今略古，融思想性，科学性为一体，浓笔记载源

潭镇数百年的历史变迁，源潭人民革命斗争的业绩，源潭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项事业的兴衰

变化，展现了一幅璀璨夺目的历史画卷。本志问世，映及千古，不仅为本镇的建设提供历

史借鉴和现实依据，而且也为全县、全省乃至全国人民提供了一部了解源潭历史，研究源

潭现状，认识源潭镇情的百科全书；同时又是部对青少年进行热爱祖国，热爱家乡教育的

内容丰富的乡土教材，启迪他们为建设家乡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大业而努力奋斗。

镇志编竣，数年之举，竞于斯任，自然欣喜。志书付梓之际，应编者之约，恭书短言以

序。

高从林 朱新阁

1999年6月

高从林，1997年3月任中共源潭镇委员会书记

朱新阁，1995年8月任源潭镇人民政府镇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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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二

编史修志，史志为镜，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。我们将要跨入中华文明史的第五个千

年：我们用新的观点、方法，用翔实的资料编纂一部社会主义新镇志，是彰往昭来，惠及后

世r的千秋大业。

源潭镇地处南阳盆地东缘、豫鄂交界的唐河县的北端，唐河社旗两县的交界处，气候

温和，物阜粮丰，民风淳朴，历史悠久，人杰地灵。源潭人民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，繁衍生

息、辛勘创业、改造自然、建设家园，几千年来，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辉煌业绩。特别是近半

个多世纪以来，源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为推翻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

义三座大山，求得翻身解放，建立新中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。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

程中，源潭人民做出+了积极的贡献，使古老的源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

会后。源潭人民团结奋进，锐意改革，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又谱写了新

的篇章。志书出自社会，社会需要志书。将这历史的变迁和发展载入史册，以告慰祖先，

激励今人，教育后代，这是人民的愿望，时代的要求。我们肩负着历史的重任、光荣的使

命。

《源潭镇志》是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乡土史志著述。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

想、邓小平理论为指导，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，广

征博采，精心编排，力求突出时代特色和乡土特点，达到思想性、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。

它不仅为本镇的建设事业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参考，而且为我们提供对人民进行爱国主

义、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。展卷阅读，善莫大焉!

在全镇人民和镇直各单位的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下，在县地方史志办公室领导的热

情支持和悉心关怀下，经过全体修志人员的一致努力，本志编纂完竣。在志书的编纂过程

中，河南大学的专家、教授亲自评审志稿，提出了宝贵的意见，做出了有益的贡献。河南教

育出版社、河大出版社也给我们以热诚的帮助。同时还得到社会各界人士和镇籍在外地

工作的专家、学者的关怀。在此，我们对所有为《源潭镇志》编纂工作作出贡献的同志表示

衷心地感谢!并以此为序，对本志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。

黄琨 郑化中

1995年lO月10日

黄琨。1991年1月一1997年2月任中共源潭镇委员会书记，镇人大主席团主席

郑化中，1992年一1995年任源潭镇人民政府镇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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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

一、本志以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为指导，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

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，力求全面、准确记述源潭镇古今自然与社会的面貌。

二、志书时限，上起明代，下至1994年。(人物、大事记、图片、附录除外)详记中华人

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与现状。区限以现行源潭镇政区为界，兼顾不同历史时期的政区

界限。

三、体裁有序、述、记、志、传、图、表、录，以志为主。全志分概述、大事记、专志、人物、

附录五部分，除附录外共30卷。卷下设章、节、目等。

四、志以事物性质分类为主，兼顾社会分工，不受行政隶属关系限制。横分门类，纵陈

史实，贯通古今，详今略古。 。

五、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，纪事本末体为辅，重点记述古今大事、要事。

六、人物设传记、简介、表录三部分。收录对象以近现代为主、正面为主、本籍为主。

传记排列以生卒年月先后为序。坚持生不立传原则。人物传夹注生卒年，人物简介对已

故者夹注生卒年，对健在者只写出生年月与现任职务。

七、本志除照录、援引书刊和碑碣原文外，采用现行规范语体文，使用国家统一颁布的

简化汉字。个别有特定含义的用繁体字。

八、纪年方法，人物部分民国时期采用公元纪年法。其他部分建国前沿用历史纪年

法，并夹注公元纪年；建国后均用公元纪年法。“解放前”系指民国36年(1947年)以前，

“建国后”系指1949年10月1日后。

九、现行地名以地名普查委员会公布的名称为准，历史地名沿用当时名称，古地名必

夹注现地名，历代官职、机构采用当时、当地历史惯称。人物直书其名，不加褒贬之词，有

时冠以职务、职称。

十、常用术语，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，其后出现时用简称。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

前后(简称建国前后)，中华民国(简称民国)。

十一、数字书写，公元纪年、中华民国纪年、记数与计量，用阿拉伯数字；夏历和清代以

前历史纪年、表述星期和以数字作为词素构成的定型词、词组、惯用语、邻近的两个数字并

列连用及表示概数的用汉字。

十二、计量单位运用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援引当时通例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

采用标准计量单位。

十三、建国后国民经济各项数据以统计部门的资料为准，某些单项数据由部门提供。



十四、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各级档案馆(室)、图书馆(室)和县、县直、镇、镇直部门专业

志和知情人的口碑资料。全部资料均经考证，一般不注明出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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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卷政权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一“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一(9r7)

第一章解放前政权⋯⋯·，+⋯·，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：．⋯⋯⋯⋯··(9r7)

．第一节 组织机构⋯⋯⋯w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⋯⋯⋯⋯⋯(9r7)

．、：第二节 活动概况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98)

，?第二章‘公民选举人大主席团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·：⋯⋯⋯⋯一：⋯⋯⋯(98)

。一第一节公民选举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一_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·(98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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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1第一节 组织机构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一．⋯⋯⋯·(11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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